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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「無權處分」？(5分)何謂「無權代理」？(5分)設A為規避其將來死後之遺產稅，與友人B通謀虛

偽買賣並移轉登記其所有市值2千萬元之房屋予B，詎料B將之出售並移轉所有權登記與惡意之第三人

C。請問當事人間法律關係如何？(15分) 

〈擬答〉 

(一)無權處分： 

1.稱無權處分者，謂無權利人而以自己之名義，就他人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行為。民法第一一八條定 

有明文。此之所謂「處分」，專指直接以權利的發生、移轉、變更、消滅為內容的處分行為。且無處

分權人所為的處分行為必係發矩物權變動的處分行為。 

2.無權處分之法律效果為「效力未定」即： 

(1)有權利人的承認：民法第一一八條第一項規定，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，經有權利人之 

承認，始生效力。即經承認後之處分行為溯及於為處分時自始有效。 

(2)處分後取得權利：民法第一一八條第一項規定，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，取得其權利者， 

其處分自始有效。但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，並不因此而受影響。 

(二)無權代理： 

1.稱無權代理者，謂無代理權超越代理圍以外，而以本人之名義為法律行為。其乃代理權有欠缺。 

2.無權代理人之法律效果亦為「效力未定」：即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，故屬效力未定。但為 

保障相對人的權益，相對人具有下列兩種權利： 

(1)相對人之催告權：法律行為的相對人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，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

者，視為拒絕承認(民一七○)。 

(2)相對人之撤回權：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得撤回意思表示。但為法律行為時，明知其無代理權者，

不在此限(民一七一) 

(三)題示A規避將來遺產稅的繳納，竟與B通謀虛偽為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登記，嗣B將系爭房再出賣予惡

意的C。此已涉及通謀虛偽之法律效力，茲敘述如下： 

1.通謀虛偽表示(又稱雙方虛偽表示)，依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乃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 

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示無效，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。即其效力： 

(1)在當事人間：其效力係確定無，任何第三人均得主張其為無效。 

(2)對第三人之效力：虛偽之意思表示 「不得以其無效，對抗善意第三人」，以保護第三人。稱「善

意」者，指不知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的事實，如係知情惡意者，則不在保護之列。 

2.查AB通謀虛偽所為之房屋買賣及所有移轉登記之行為，依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為無效，但該 

無效不得對抗「善意」的第三人。詎B竟將該房屋再出賣予惡意的C，在法律上自無保護C之必要，A

自得以與B之買賣契約及移轉行為均無效之事由，對抗C，並得依民法第七六七條本於所有權之請求，

訴請C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至於，C如受有損害亦得基於與B之買賣契約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

。 

《 參考本班民法高分題庫 P.105、P.67、 P.69 》 
 

 

二、何謂「債務不履行」？(10分)依我國民法之規定，債務不履行之類型有幾？請分別舉例釋明之。(15分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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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擬答〉 

(一)稱債務不履行者，謂債務人應依債之關係成立之本旨為給付。如其違反給付義務，係可歸責於債務人

者，即屬債務不履行，如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二)債務不履行之類型： 

1.給付不能： 

(1)債務人不能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。此「不能」係指嗣後不能、永久不能。例如：甲出賣房屋一棟予 

乙，價金五百萬元。惟在交屋前該房屋因火災而燒毀者是。 

(2)給付不能的效力： 

A.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：債務人免付給付義務(民二五五條第一項)。債務人對第三人有損害 

賠償請求權者，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或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(民二二

五第二項)。 

B.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：如全部不能者，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(民法第二二六條第一項)；如 

給付一部不能者，若他部分之履行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，債權人得拒絕該部分之給付，請求全部

不履行之損害賠償(民法第二二六條第二項)。 

2.不完全給付 

(1)意義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而未依債之本旨所為之給付。其種類有：瑕疵給付、加害給付。 

例如：甲出售房屋予乙，惟交屋後乙始發現該房屋為輻射屋，則甲雖有給付買賣標的─房屋，惟該

房屋乃有瑕疪，甲仍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。 

(2)不完全給付之效力(民法第二二七條) 

A.不完全給付得補正時：依給付遲延之規定行使權利。 

B.不完全給付不得補正時，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。 

C.債權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
3.給付遲延 

(1)意義：債務已屆履行期，而給付可能，但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未給付者。例如甲向乙花店訂 

一束母親節花束，惟乙花店於母親節當天並未依約送花者。 

(2)給付遲延之效力 

A.給付定有確定期限者，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(民法第二二九條第一項)。 

B.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 

(民法第二二九條第二項)。惟催告定有期限者，債務人自催告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(民法第

二二九條第三項)。 

4.受領遲延 

(1)意義：對於履行上需要債權人受領之債務，債務人已為合法之提出，而債權人未予受領者。所謂「 

合法提出」係指現實提出或言詞提出，即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，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

，債務人以準備給付之情事，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(民法第二三五條)。例如：甲出賣房屋予乙，應

由甲乙會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，詎乙不提出證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是。 

(2)受領遲延之效力 

A.債權人遲延中，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(民二三七條)。 

B.在債權人遲延中，債務人無須支付利息(民二三八條)。 

C.債務人應返還由標的物所生孳息，或償還其價金者，在債權人遲延中，以已收取之孳息為限，負 

返還責任(民二三九條)。 

D.債權人遲延者，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(民二四Ｏ)。 

 

《 參考本班民法高分題庫 P.179、P.180 》 

 

三、甲竊取乙價值5千元之手錶，而以1萬元之價格賣給不知情之丙，試問乙是否有權向甲請求返還1萬元

？(25分) 

〈擬答〉 

(一)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規定，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按甲竊取乙之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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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再出賣予善意丙，則甲之竊盗行為對乙構成民法上之侵權行為。 

(二) 甲取得該手錶並非出於乙所有權移轉之意思，故該手錶之所有權仍未發生變動，依民法第九四九條規

定，甲得於二年內，向占有人丙請求回復其物。如有損害仍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則向甲請求損害賠償。 

(三) 又甲竊得手錶後即出賣予善意第三人丙，甲之無權處分行為，設若經乙之承認者，惟該承認並不使甲

之竊盗之侵權行為性質有所更易，此時乙仍得依民法第一八四條外，另依一七九條規定，請求所受之

損害。 

(四) 另未受委任，並無義務，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，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，以有利於本

人之方法為之，為無因管理。惟如明知為他人事務而以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管理之，是為不法之管理，

原非無因管理之性質，然依民法第一七七條第二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，該不法之管理如其結果係有

利於本人時，本人亦得主張無因管理而享有其利益，即所謂「不真正無因管理」。是以，本題甲不法

竊取乙之手錶後，為自己利益以1萬元出賣予不知情的丙，其非法管理結果有利益乙，此時乙得主張

無因管理享有其管理利益而請求返還1萬元。 

 

《 參考本班民法高分題庫 P.353、P.354 》 

 

 

四、甲中年喪妻，有子女乙、丙、丁三人。甲因乙分居而贈與乙價值200萬元之房屋一棟，丙為營業而向

甲借款100萬元，甲於丁出國留學時，贈與丁30萬元。 甲死亡時，留有財產600萬元。而甲贈與乙之房

屋，於甲死亡時，其價值已增至500萬元。試問甲之遺產應如何繼承？(25分) 

〈擬答〉 

(一) 甲之應繼遺產之計算如下： 

1.現留財產：六百萬元。 

2.因特種贈與歸扣者： 

(1)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、分居或營業，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時，應將該贈與價 

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財產中，為應繼遺產。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，不

在此限。而該贈與之價額，應於遺產分割時，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，其贈與之價額依贈與時

之價值計算。稱之為特種贈與之歸扣，民法第一一七三條定有明文。 

(2)是以，乙因分居而自甲處受贈房屋一棟，其受贈時之價額為二百萬元，縱甲死亡時已增值至五百萬 

二，依民法第一一七三條規定，仍因依受贈時之二百萬元計算。故乙應歸扣二百萬元。 

3.丙因營業之需要而向被繼承人甲借款一百萬元部分，因非屬上揭特種「贈與」之範圍，而係遺產的一

部分。 

4.丁因出國留學而受贈三十萬元部分，亦不屬特種贈與之範圍，毋庸歸扣。 

5.是以，甲之應繼遺產計有六百萬+二百萬(乙之歸扣)+一百萬元(丙之借款債權)，總計九百萬元。 

(二) 題示，甲死亡後其繼承人有乙、丙、丁三人，依民法第一一四四條規定，其應繼分各為三分之一。故

乙、丙、丁三人各繼承三百萬元。惟乙已受贈取得二百萬元，故再繼承分得一百萬元；丙雖應繼承分

得三百萬元，惟因返還一百萬元之借款，依民法第一一七二條規定，應予扣還，故丙應可再分得二百

萬元；至於丁則無歸扣或扣還的情形，故可繼承分得三百萬元。 


